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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校第 19 次學術主管會報紀錄 

時間: 99 年 3 月 10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: 校長職舍（台北市溫州街 16 巷 16 號） 

主席：張校長國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李妃芳 

出席人員：張校長國恩、鄭副校長志富、林副校長磐聳、何院長榮桂（請假）、

陳院長麗桂、郭院長忠勝、林院長昌德、馮院長丹白、張院長少熙、

潘院長朝陽、許院長瑞坤、陳院長文華（周所長世玉代）、林院長東

泰、吳教務長正己、宋研發長曜廷、莊處長坤良、陳主任學志 

列席人員：林學務長淑真、溫總務長良財、游處長光昭、陳館長昭珍、陳主任

柏琳、俞主任智贏、林主任淑端、林主任碧霞、李院長通藝、劉主

任正傳、林主任秘書安邦 

 
          

甲、會報報告 

一、主席報告 
（一） 本校自實施校務基金以來，每年度預算所需經費教育部僅補助基本需

求，且係部分補助非全額補助，其補助比率自87年度之80 %逐年降低，

至99年度僅為69.49%。 

（二） 前揭基本需求補助款，教育部係核算全校總基本需求數後按當年度政府

財政狀況核定可補助之比率，並未按校內各系所、行政單位逐一核定補

助金額，校內各系所及行政單位可獲得之預算額度，則由各校自行視校

務基金財務狀況予以分配。 

（三） 經洽詢各國立大學之預算分配多以教育部核給之補助款為可分配總

額，而本校歷年來各單位年度預算分配，除96年度為因應教育部補助經

費逐年降低，曾通案刪減各單位經常性需求數2%、資本支出數5%外，餘

均依公務預算之標準計算各系所之預算分配數，未隨著教育部補助比率

之降低及立法院審議之刪減數而調整予以減少，所分配之總額均超出教

育部補助款或立法院刪減後之預算數。 

（四） 98年度本校經參考其他學校作法並參採台灣評鑑協會之建議，由年度預

算總額先行提撥20%作為「強化校務行政」及「教學卓越永續發展」專

項經費，其餘80%預算額度再行分配至各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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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有關99年度教學卓越永續發展經費分配如下： 

1、各系所圖儀設備費 

（1）第一類（分配 20%）：期刊及電子資源占圖儀費 70%以上者。 

（2）第二類（分配 10%）：期刊及電子資源占圖儀費 35%～70%者。 

（3）第三類（不分配）：期刊及電子資源占圖儀費 35%以下者。 

2、各系所材料費 

（1）於本（99）年 4 月 30 日前完成下列教務、學務、師培與網站等六項重

點工作之系所，分配 20%。 

a. 課程大綱上網率：達到 100%。 

b. 學生成績繳交情形：達到 100%（含延長申請者）。 

c. 對教學評鑑低於 3.0 之教師提出改善報告。 

d. 導師制度實施情形：訂有導師輔導時間 office hour（導師輔導學

生之確實時間）。 

e. 畢業生就業狀況調查回報情形：畢業生就業狀況調查回報應達到

100％。 

f. 系所網站建置之完整性及維護情形：建置中文、英文網站，並有專

人負責維護。 

（2）未完成之系所，則不分配。 

3、學院分配款 

（1）全數分配各學院。 

（2）推動國際事務處年度重點工作（如英語學程、國際交流、國際合作計

畫…等）。 

二、校長補充報告與回應師長的意見 

（一）5年 500 億計畫：研究發展處辦理 99 年度「本校補助學術研究及新興發

展計畫」預計在三月底完成計畫構想書審查作業，並由獲選的計畫中，

選出一個計畫加以修改深化，代表本校參與爭取教育部 5 年 500 億經費。 

（二）為因應101年系所評鑑，明年起本校要先辦理自我評鑑。 

（三）為強化本校校務行政及工程運作之追蹤考核管理作業，並使整體的管考

作業更為流暢，以及縮短資訊回饋的時間落差，秘書室現正積極建置行

政與工程管考系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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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就業輔導組回歸到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，游處長光昭也將於下（第 20）

次學術主觀會報告就業輔導的發展。 

（五）系所就業盤點：為考量學生畢業後就業問題，將著手進行系所就業盤點，

並於新生手冊上檢附生涯規劃地圖，以便學生在選擇就讀科系的同時及

早思考未來出路。 

（六）中、英文網頁：為因應評鑑，網路評比乃其中重要的一項。請各單位配

合，儘快建置中、英文網頁。 

（七）有關教學評鑑，將擇期討論。 

（八）品德教育：品格教育奠基於家庭、啟動於學校、實踐於社會。當下的學

生，生長在一個知識爆炸、全球化的世界潮流中，多元、開放的思維既

創造了機會、也製造了風險，多變成為常態，爰此，面對多元的社會，

為建立新的價值觀，品德教育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。 

（九）增置「導師獎」:優良導師與教學傑出不同的地方在於教育不只是研究、

教學及服務，導師身負關懷與照料學生身心的責任。導師與學生直接面

對面互動，除了傳授知識，還要觀察與主動照顧學生身心與學習的狀態。

評選優良導師，就是認同身教重於言教的價值。為凸顯導師對學生關懷

的教育價值，並表彰與鼓勵導師的愛心奉獻、提昇導師的輔導效能，擬

增置「導師獎」 

（十）公文列管：舉凡有關 5 年 500 億計畫（研發處）、100 年校務評鑑（研發

處）、本校中程計畫（教務處）、師培重點大學計畫（師培處）、蘆洲國際

學舍（總務處）、校園規劃（總務處）、品德教育實施計畫（學務處）、性

別平等教育（學務處）、資通安全評鑑規劃（資訊中心）、學生事務與輔

導創新工作（學務處）、綠色大學評鑑（總務處）等公文將列管追蹤。 

（十一）邇後各單位發文予系所時請副知學院，俾使學院瞭解系所需求。 

（十二）本會報自下次起將以座談方式進行，並邀請一級行政單位主管列席，

以增進學術、行政單位意見交流。 

 

三、上(第 18)次學術主管會報提案討論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 

提 案 序 案 由 
提 案
單 位

決 議 執 行 情 形

提 案 一 

本校97學年度第1學期

暨第 2學期部分任課教

師，擬申請更正學生學

教務處

一、本案附件東亞學系教授「張

昆將」名字誤繕，應更正

為「張崑將」。 

一、已依決議執行。 

二、本案附件東亞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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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序 案 由 
提 案
單 位

決 議 執 行 情 形

期成績案，提請 審議。 二、除教育學系高新建教授申

請更正成績案不同意外，

其餘照案通過。 

三、華文所境外在職專班因學

生上課期間與本地不同，

爾後學生成績若需更正，

請循行政程序陳請  校長

核定，免提本會議審議。 

教授「張昆將」名

字誤繕，已更正為

「張崑將」。 

三、教育學系高新建教

授申請更正成績

案，將另提本學期

行政會議討論。 

 

臨 時 動
議 提 案

一 

為能充分提供全英語授
課學程，以鼓勵外國學
生至本校就讀，謹擬訂
本校「獎勵開設國際學
程試辦計畫」（草案）乙
種，提請 審議。 

教務處

一、照案通過（如臨時動議附

件 1，見第 12 頁）。 

二、建議各系所提高外籍教師

聘任人數，並建請增設英

語授課教學助理，以提升

教學效能。 

已依決議執行，並於 99

年1月22日以師大課字

第 99012201 號函請各

系所踴躍開設。 
 

決定：通過備查。 

 

 

乙、臨時動議 （無） 

丙、散會 （17：20） 

 


